雅安光明派特贵金属有限公司

铂铑钯系化合物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2月10日，雅安光明派特贵金属有限公司根据“雅安光明派特贵金属有限公司铂铑钯系化合物项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自主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铂铑钯系化合物项目；

建设性质：扩建；

建设单位：雅安光明派特贵金属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四川省雅安市雅安经济开发区青江路（坐标：103度9分22.68秒，30度0分13.64秒）

建设内容：在化合物制备车间（4F）的一层、二层扩建生产线，设置钯系化合物、铂系化合物、铑系化合物生产线（生产所需贵金属外购），配套设置用于存放相应贵金属的金库、存放的物料库房及甲类库房，办公设施、公用工程、辅助工程（含纯水制备、分析检测等）、环保工程等公辅工程。

建设规模：年产90.07吨贵金属化合物（以贵金属量计为11.24吨/年）的生产规模（其中钯系化合物47.7吨、铑系化合物25.5吨、铂系化合物16.87吨）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4年1月，雅安光明派特贵金属有限公司在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对《铂铑钯系化合物项目》进行了备案，备案号：川投资备【2401-511850-07-02-887881】。

2024年10月，四川中环康源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24年12月2日取得雅安市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审批文号为：雅新环审〔2024〕39号。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14700万元，环保投资2000万元。环保投资占实际总投资8.51%。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主体工程、环保设施、辅助工程、办公及生活设施、仓储及其他以及公用工程。
工程及环保措施变更情况

(一）贵金属资源回收与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情况

2024年雅安光明派特贵金属有限公司在四川省雅安市雅安经济开发区青江路建设《贵金属资源回收与资源化利用项目》，并于5月取得了雅安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批复文号雅新环审〔2024〕12号，其生产规模为：年回收利用危险废物2310吨，采用“预处理—精制—制备化合物”的工艺，回收危险废物中的贵金属资源（铂铑钯金铱钌），最终形成年产80.15吨贵金属化合物（以贵金属量计为13.87吨/年）的生产规模。
(二）铂铑钯系化合物项目建设情况

2024年底企业调整生产方向，拟在现有厂区内扩建《铂铑钯系化合物项目》，并于12月取得了雅安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批复文号雅新环审〔2024〕39号，其工程的生产规模为：年产90.07吨贵金属化合物（以贵金属量计为11.24吨/年）的生产规模（其中钯系化合物47.7吨、铑系化合物25.5吨、铂系化合物16.87吨）。

(三）验收范围

本次对雅安光明派特贵金属有限公司铂铑钯系化合物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收。鉴于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为：贵金属资源回收与资源化利用项目（以下简称“贵金属回收项目”），其主体生产线以及无需被依托铂铑钯系化合物项目（以下简称“铂铑钯项目”）的环保工程尚未建设，但可为全厂（包括铂铑钯项目）提供依托的环保工程和其余配套的公辅工程均已建设完成。铂铑钯项目生产线已建成，故本次验收范围严格限定为：已建成并投产的铂铑钯项目主体工程，为支持铂铑钯项目运行且已在贵金属回收项目中建设完成的相关环保公辅工程与设施。验收监测内容依据《铂铑钯系化合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雅新环审〔2024〕39号），针对本项目提出的环保设施建设、运行与管理要求执行。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废水

本项目工艺废水采取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后经过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软水制备排污水达《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3-2015）三级标准后排入雅安经济开发区永兴片区工业污水处理厂，最终排入名山河。

（二）废气

硝酸钯生产废气（NOx）利用NOx废气处理系统处理；氯化二（乙二胺）合钯生产废气（主要有VOCs、HCl、Cl2）利用酸排1#废气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

铂系化合物工段中的溶解罐不凝气（HCl、NOx）、还原罐废气（NOx、HCl、Cl2）、硝酸溶解不凝气（NH3、NOx）、二次过滤废气（NOx）、检测配置废气（NOx）、包装机废气（NOx）利用NOx废气处理系统处理；液体晶化过程废气（HCl）、回收系统废气（HCl）利用酸排1#废气处理系统处理；生成装置废气（NH3）、过滤洗涤废气（NH3）酸排2#废气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

铑系化合物工段中的溶解罐不凝气（HCl、Cl2）和过滤器、液体晶化不凝气、回收系统、浓缩罐不凝气、过滤过程及冷凝过程中产生的HCl依托酸排1#废气处理系统处理；硝酸过滤洗涤过程、硝酸溶解不凝气、配置过程、二次过滤、包装机产生的废气（NOx）依托NOx废气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

化验室废气收集后接入NOx废气处理系统处理。污水处理站废气收集后接入酸排1#废气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排放。

热源机的燃料为天然气，采用低氮燃烧工艺，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SO2、NOx、林格曼黑度尾气由排气筒外排。

本次项目配套建设库房二，将库房二收集的危险废物暂存废气经1套 “碱液喷淋+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排放。

（三）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为实验室设备运行、风机运行产生噪声。采取隔声、减震、距离衰减等噪声控制措施来降低对外环境的影响。
（四）固废

一般固废：

（1）滤渣：进入回收系统回收。

（2）生活垃圾：经袋装收集后，由市政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危险废物：废滤布、废活性炭、废污水处理站污泥、MVR蒸发废液干化渣、废化学品容器、废包装、废机油、废有机溶剂，密闭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转运处理。

环境管理检查

   （1）环保设施运行、维护情况检查

本项目已完成的环境治理主要设施有：项目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及污水预处理池（依托所在园区），生产废水依托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循环使用；生产过程中的废气分别收集、处理后达标排放；厂区噪声通过厂房隔声和合理布局来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危废暂存间等严格按照环评要求进行防腐防渗处理，做好台账记录；公司派专人定期检查环保设施的运行情况。
    （2）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检查和环境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检查

雅安光明派特贵金属有限公司安排专人负责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等各项环保档案的收集和保存，各项环保资料按要求归档，备查待用；危险废物、一般固废、废气设施等各类环保台账的记录、填报。

     雅安光明派特贵金属有限公司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规范公司环境保护工作，全面提升公司环境保护意识和水平，明确各部门及员工相关职责。
    （3）排污许可制度执行情况

本项目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无机盐制造M2613，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版）内容，纳入重点管理，已于2025年9月10日取得排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91511800MA7E2YEJ5T001V）。
环境风险预防情况

本项目环境风险最大可信事故为氯气泄漏。正确建立立体化防控体系，在设备层面，除储罐本体设有就地检测仪表外，需在中央控制室增设液位、压力、温度的远传仪表与联锁报警装置，并设定液位高限（如容积的90%）报警阈值，实现超限即时预警与远程应急干预。
本项目设置了危化品库房，危化品分类存放；生产车间、甲类库房、环保功能区、库房二等纳入重点防渗区：采用HDPE（厚度不小于2mm）或等效防渗材料+抗渗等级不小于P12的抗渗混凝土（厚度不小于120mm），或采取等效黏土防渗层Mb≥6.0，K≤1×10-7cm/s。裙脚处应采取表面防渗措施，并在车间设置渗漏液收集沟，同时对地面进行防腐处理。

雨水收集池、事故池、污水处理站等重点防渗区：采用抗渗等级不低于P8厚度不小于250mm的抗渗混凝土，同时水池内表面应涂刷厚度不小于1mm水泥基渗透结晶型或喷涂厚度不小于1.5mm聚脲等防水涂料，或在混凝土内掺加胶凝材料总量的1%～2%的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剂，或采取等效黏土防渗层Mb≥6.0，K≤1×10-7cm/s

本项目设置了危化品库房，危化品分类存放；危废暂存间地面采用防渗混凝土+2mm环氧树脂漆做到重点防渗，同时地面上还设置了防溢流托盘；在实验室内设置消防栓、灭火器、火灾探测头、喷淋灭火装置等消防器材；编制了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项目运行期间废水监测结果达到《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中间接排放限值要求。
2、废气
本项目热源机为1蒸吨间歇式运行设备，单次燃烧时间极短（约5秒），属瞬时排放源，常规监测方法难以实施。为评估其环境影响，本次工作已收集设备生产厂家出具的型式试验或出厂检验报告（见附件3），该报告显示了设备在标准测试条件下的排放能达到国家相应污染物排放标准。

同时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中对非正常工况、短期排放源的管理原则，对于此类短期排放源，可暂不纳入日常例行监测计划，本单位承诺：在后期有条件的情况下，委托有资质的机构采用便携式设备进行一次性峰值排放检测，以评估其最大环境影响。同时，建立并保存完整的运行时间与燃料消耗台账。

运营期铂铑钯系化合物生产线有组织废气（DA001~DA003、DA005排气筒）中颗粒物、氨、硫化氢、氯化氢、氯气、VOCs排放浓度满足《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3-2015）、《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 2377—2017）中相关限值要求；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满足《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3-2015）、《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 2377—2017）中相关限值要求。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噪声监测检测结果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标准限值。

4、固废

该项目固体废弃物均得到有效处置。

5、总量控制检查

环评批复要求NOX排放量为0.736 t/a，VOCs排放量为0.0329 t/a，COD排放量0.032t/a、NH3-N排放量0.002t/a.根据监测结果，NOX排放量为0.0001 t/a，VOCs排放量为0.0327 t/a，COD排放量0.00002t/a、NH3-N排放量0.000005t/a满足生产要求。

（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项目固废能够有效处置，废水、废气、噪声能够实现达标排放，工程建设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五、验收结论

雅安光明派特贵金属有限公司“铂铑钯系化合物项目”环保审查、审批手续较完备，项目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基本按照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环保管理符合相关要求，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加强各环境保护设施的管理与维护，确保各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危废规范暂存、处置，并做好台账记录、保存好转移联单。
雅安光明派特贵金属有限公司

2026年2月10日
